
   年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報名因兵役提前應試之考生說明：
	身份證字號
	姓名
	內專訓練醫院
	應訓練起迄
	應訓練時間

	
	
	
	
	年

	說明：
本人    醫師於PGY/內專訓練時期(110/  /  ~110/  /   )服兵役之義務/產假(檢附結訓令/出生證明一份)，此兵役/產假請假時間為110/  /  ~110/  /   ，故延後PGY至114/  /  結訓，於114/  /  到職   醫院起訓內科專科醫師訓練，應訓日期為三年，截至口試日114/  /  止尚缺  天訓練日期，將於114/  /  補訓完成  年應訓內科專科醫師訓練後，請院方開立全程訓練證明寄予內科醫學會複審，補發內專證書。


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


說明：一、請考生依自身實際狀況填寫，如有不實，自負法律責任，學會收件不代表內容無誤。
二、上列附件如需其它補充文件依衛福部規定為主。
